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甘肃省财政厅文件

甘财振兴〔2023〕28 号

甘肃省财政厅关于提前下达 2024年中央财政

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预算的通知

有关市（州）财政局，兰州新区财政局，有关省直管县财政局：

根据财政部《关于提前下达 2024年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

兴补助资金预算的通知》（财农〔2023〕82号）和《甘肃财政衔接

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管理实施办法》（甘财扶贫〔2021〕4号）（以

下简称《管理办法》），现提前下达你县（市、区）2024年中央财

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，详见附表。项目名称：中央财政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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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（以下简称衔接资金），项目代码：

10000015Z155110000004。收入请列 2024年“1100231巩固脱贫攻

坚成果衔接乡村振兴转移支付收入”科目。上述指标待 2024年预

算年度开始后，按程序使用，具体要求如下：

一、合理安排使用资金。严格按照省财政厅等 7部门联合印发

的《管理办法》和《关于加强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使用

管理的实施意见》（甘财振兴〔2022〕8号）要求,严禁超范围使用

衔接资金，围绕坚决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的底线，紧扣省委省政

府重点工作任务安排使用资金，结合本地实际，统筹兼顾脱贫村和

非贫困村实际情况，推动均衡发展。

二、组织开展项目入库。按照《甘肃省乡村振兴局关于组织开

展 2024年度县级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和乡村振兴项目库建设管理工

作的通知》（甘乡振局发〔2023〕103号），各级财政部门要督促行

业主管部门做好 2024年项目库建设管理工作，围绕年度重点工作

任务，因地制宜谋划一批带动性强、具有长远发展前景的主导产业

项目，确保各地 2024年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乡村振兴项目库

建设工作在 2023年 12月 31日前全部完成。

三、突出资金支持重点。按照《管理办法》、《甘肃省统筹整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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财政涉农资金管理办法》（甘财扶贫〔2021〕3号）、《关于<甘肃财

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管理实施办法>有关事项的补充通

知》（甘财振兴〔2023〕6号）等相关规定，做好统筹使用，优先

支持产业发展项目。2024年，中央衔接资金用于产业发展的衔接

资金占比不得低于到县衔接资金规模的 65%。

四、落实直达资金管理要求。2022年起，衔接资金纳入中央

直达资金管理（标识：01中央直达资金)，市县财政部门在向下级

下达资金时，应单独下达预算指标文件，并保持中央直达资金标识

不变，贯彻资金分配、拨付、使用等整个环节。同时，在指标管理

系统中及时登录有关指标和直达资金标识，导入直达资金监控系

统，确保数据真实、账目清晰、流向明确。对资金来源既包含中央

直达资金又包含地方对应资金的项目，在预算指标文件、指标管理

系统中，可按资金明细来源分别列示，在指标管理系统中分别登录。

五、加强资金监督管理。各市县财政部门要督促行业主管部门

和农业农村等项目资金使用部门加强衔接资金和项目管理，落实资

金使用监管主体责任。提前做好项目储备，严格项目论证入库，县

级财政收到上级衔接资金指标文件 5个工作日内书面告知行业主

管部门，行业主管部门在 30个工作日内科学编制项目资金计划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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将资金落实到具体项目上，项目资金计划于 2024年 1月 10日前抄

送省财政厅，做到资金到位即可实施。衔接资金支持的项目原则上

要从项目库中选取，未纳入项目库的项目不得安排资金。要强化衔

接资金绩效管理，加强跟踪督促，加快资金支出进度，坚决杜绝负

面清单事项，全面提升资金使用效益。

附件：提前下达 2024年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

分配表

甘肃省财政厅

2023年 11月 30日

抄送：省委组织部，省乡村振兴局、省发展改革委、省林草局、省民委，

省农垦集团，财政部甘肃监管局，省纪委监委派驻省财政厅纪检

监察组。

公开属性：主动公开

甘肃省财政厅办公室 2023年 11月 30日印发


